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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– 提供借款 

 

茲提述先機企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、二零一八年

四月二十五日、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

容有關提供借款之須予披露交易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

有相同涵義。 

 

第四份補充協議 

 

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先機財務與借款人訂立第四份補充協議（「第四份補充協議」，連

同補充協議、第二份補充協議及第三份補充協議合稱「該等補充協議」）。據此，貸款期限將延

長至即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六日）。貸款協議（經該等補充協議修訂）之所有其他條款保持不

變並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生效。經計及通過延長貸款期限，根據貸款協議（經該等補充協議修

訂）可收取更多利息收入。董事會認為，訂立第四份補充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先機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楊素麗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素麗女士及李志成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競英女士、周偉

良先生及梁萬民先生。 


